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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评价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评价原则、评价内容及要求、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评价。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本文件。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3735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 39915 动物饲养场防疫准则
GB/T 42550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农业生产资料包装废弃物处置和回收利用
GB/T 42679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SC/T 7015 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SC/T 9103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术语和定义
3.1
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  green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ea
以产地环境清洁为基础，通过实施生产投入品减量、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构建生态友好型绿色生产方式，生产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农业生产区域。
4  评价原则
4.1  科学性原则
评价应以客观数据、规范文件为依据，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开展，确保评价结论科学、准确。
4.2  全面性原则
评价应覆盖条件设施、组织管理、生产管理、产品品质、综合效益等核心要素，系统反映产地运行状况，确保评价结论全面、系统。
5  评价内容及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合规性要求
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应满足以下合规性要求：
a)  近三年内未发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情况，未出现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生产安全、重大环境污染等事故；
b)  近三年内未发生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及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c)  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信用监管记录。
5.1.2  最高管理者
最高管理者应通过以下方面履行领导作用与承诺：
a) 对产地运行有效性承担主体责任；
b) 确保产地建设、生产及管理活动符合本文件规定；
c) 保障产地建设与生产所需资源的有效配置；
d) 积极申请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及名特优新农产品等认证；
e) 推动产地持续改进。
5.2  条件设施
5.2.1  产地环境
5.2.1.1  产地应选址于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的生产区域。
5.2.1.2  产地的空气、土壤及水质条件应符合NY/T 391对不同产业类型产地环境的要求。
5.2.2  生产规模
产地应实行集中连片布局，具备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条件，其生产规模宜符合附录A规定的各产业类型最低规模要求。
5.2.3  设施设备
产地应根据产业类型配备以下设施设备：
a)  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设备；
b)  病虫害或疫病防控相关的设施设备；
c)  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相关的设施设备；
d)  农业废弃物处理及无害化处置相关的设施设备。
5.3  组织管理 
5.3.1  人员配备
5.3.1.1  根据产地规模、产业类型配置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等。
5.3.1.2  专业技术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技术工人应经职业技能培训后上岗。
5.3.1.3  产地应定期开展农业技术、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方面的专项培训。
5.3.2  管理体系
5.3.2.1  岗位管理体系
产地应建立岗位管理体系，成立产地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产地发展战略、管理政策和监督措施，明确管理责任人及各岗位职责。
5.3.2.2  生产管理体系
产地应建立生产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设施设备维护管理制度、投入品采购、储存、使用登记制度、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生产档案记录与管理制度等。
5.3.2.3  环境管理体系
产地应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保护措施（如轮作休耕、土壤保育技术）、水资源保护措施（如节水灌溉、水循环利用技术）、农业生产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等。
5.3.2.4  示范推广体系
产地应建立示范推广体系，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以技术手册、明白纸、宣传栏等方式开展宣传推广，发挥产地的辐射带动作用。 
5.4  生产管理
5.4.1  生产技术水平
5.4.1.1  产地应建立覆盖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标准体系，按该体系组织生产。
5.4.1.2  产地应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体现技术先进性。
5.4.1.3  产地应推行绿色生产模式，采用生物防控、资源合理与循环利用等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
5.4.2  投入品管理
5.4.2.1  产地应购买使用国家登记许可、证件有效齐全、质量合格的农业投入品（如农作物种子、畜禽苗种、水产苗种、农药、化肥、地膜、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鼓励购买使用具有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证明商标的农业投入品。
5.4.2.2  不同产业类型的投入品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种植产地：农药使用应符合GB/T 8321的规定，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使用并优先使用低风险农药，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肥料的施用宜参考NY/T 394的规定，减少化肥使用并合理增施有机肥；农用地面覆盖薄膜的使用应符合GB 13735的规定。 
b)  畜禽养殖产地：防疫措施应符合GB/T 39915的规定；兽药的使用宜参考NY/T 472的规定，严格执行休药期的规定；饲料卫生指标应符合GB 13078的要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宜参考NY/T 471的要求。
c)  水产养殖产地：渔药的使用宜参考NY/T 755的要求，严格执行休药期的规定；饲料卫生指标应符合GB 13078的要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宜参考NY/T 471的要求。
5.4.3   废弃物管理
5.4.3.1  产地应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分类管理、及时处理，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兽药、渔药、肥料、饲料等）包装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GB/T 42550的规定，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应达到100%。
5.4.3.2  不同产业类型的废弃物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种植产地：应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应符合GB/T 42679的要求。
b)  畜禽养殖产地：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应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畜禽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应符合GB/T 36195的要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应符合GB/T 42679的要求；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8596的要求。
c)  水产养殖产地：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应符合SC/T 7015的要求；淡水池塘养殖水的排放应符合SC/T 9101的要求，海水养殖水的排放应符合SC/T 9103的要求。
5.5 产品品质
5.5.1  质量安全
产地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并宜严于其指标限值等要求，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应达到100%。
5.5.2  品质指标
产地生产的农产品应具有良好的外观、营养、口感、风味等品质特征，其品质指标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中优级或等同等级的指标要求。
5.5.3  产品追溯
产地应将其农产品纳入国家或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并按规定出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其出具率应达到100%。
5.6 综合效益
5.6.1  经济效益
产地应通过提升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建立并维护产品品牌，提升产品市场知名度与美誉度，以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5.6.2  社会效益
产地应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及生产管理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发展。
5.6.3  生态效益
产地应注重土壤及水资源保护，减少农业化学品投入，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6.评价方法
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B，评价指标涵盖基本要求、条件设施、组织管理、生产管理、产品品质、综合效益共6个方面。其中，基本要求及产地环境指标为否决性条款，任一指标不满足即不予通过评价；其他指标实行百分制量化评分，综合得分≥80分时，方具备评为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资格。








附  录  A
（规范性）
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各产业类型生产规模要求
	产地种类
	产地规模

	种 植
	大宗粮食作物
	



土地面积（亩）
	≥1000

	
	油料作物
	
	≥1000

	
	露地蔬菜
	
	≥200

	
	设施蔬菜
	
	≥50

	
	露地水果
	
	≥200

	
	设施水果
	
	≥50

	
	茶叶
	
	≥200

	
	多品种复合种植
	
	≥1000

	
	野生资源采集
	
	≥1000

	
	其他作物
	
	≥200

	
	土地栽培食用菌
	
	≥50

	
	基质栽培食用菌
	年产量（万袋）
	≥10

	畜禽养殖
	生猪（年出栏量）
	


养殖量（头/只）
	≥2000

	
	肉禽（年出栏量）
	
	≥100000

	
	肉牛（年出栏量）
	
	≥500

	
	肉羊（年出栏量）
	
	≥1000

	
	奶牛（年存栏量）
	
	≥500

	
	蛋禽（年存栏量）
	
	≥20000

	水产养殖
	开放水体
	水域面积（亩）
	≥1000

	
	池塘养殖
	
	≥200

	
	设施水产养殖
	
	≥10


注：未列入表格的其他产品，其生产规模可参考当年生猪生产规模的产值核算。

附  录  B
（规范性）
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评价指标体系
B.1  计分说明
B.1.1  评价体系设置6个评价大项，其中“基本要求”为否决性评价项（不计分），“条件设施”中的“产地环境”指标为否决性子项（不计分），其余各项分值共计100分。
B.1.2  各评价项分值设定为整数，具体分值分配见表B.1。
B.1.3  综合得分为各评价项实得分值的算术和，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整数。
表B.1 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指标及量化分级

	分值
	评价得分

	1
	基本要求
	合规性
指标
	近三年内未发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情况，未出现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生产安全、重大环境污染等事故。
	/
	/

	
	
	
	近三年内未发生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及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
	/

	
	
	
	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信用监管记录。
	/
	/

	
	
	最高
管理者
	对产地运行有效性承担主体责任。
	/
	/

	
	
	
	确保产地建设、生产及管理活动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
	/

	
	
	
	保障产地建设与生产所需资源的有效配置。
	/
	/

	
	
	
	积极申请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及名特优新农产品等认证。
	/
	/

	
	
	
	推动产地持续改进。
	/
	/

	2
	条件设施
（29分）
	产地环境
	产地选址于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的生产区域。
	/
	/

	
	
	
	空气质量符合NY/T 391对不同产业类型的要求。
	/
	/

	
	
	
	土壤质量符合NY/T 391对不同产业类型的要求。
	/
	/

	
	
	
	水质符合NY/T 391对不同产业类型的要求。
	/
	/

	
	
	生产规模
（14分）
	产地集中连片布局，具备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条件。
	非常完善
	4
	

	
	
	
	
	较完善
	3
	

	
	
	
	
	一般
	2
	

	
	
	
	生产规模完全符合附录A规定的要求。
	10
	

	
	
	
	生产规模达到附录A规定要求的50%及以上。
	5
	

	
	
	设施
设备
（15分）
	种植
	土壤耕作设备、节水灌溉设备、水肥一体化设备及农业投入品储存库、农产品储存库等基础生产设施设备；病虫害监测设备、杀虫灯、诱捕器、药物喷洒设备等植保设备；农药残留检测、合格证出具设备等质量安全控制设备；植株残体等废弃物处理设施设备。
	非常完善
	15
	

	
	
	
	
	
	较完善
	12
	

	
	
	
	
	
	一般
	9
	

	
	
	
	畜牧养殖
	饲喂设备、饮水设备、环境调控设备及农业投入品储存库、农产品储存库等基础生产设施设备；消毒、畜禽免疫、病害检测等疫病防控设备；兽药残留检测、合格证出具等质量安全控制设备；废弃物处理及无害化处置相关的设施设备。
	非常完善
	15
	

	
	
	
	
	
	较完善
	12
	

	
	
	
	
	
	一般
	9
	

	
	
	
	水产养殖
	投饵机、排灌设备、清塘设备、增氧机及农业投入品储存库、农产品储存库等基础生产设施设备；消毒、免疫、病害检测等疫病防控设备；水质检测、渔药残留检测、合格证出具等质量安全控制设备；废弃物处理及无害化处置相关的设施设备。
	非常完善
	15
	

	
	
	
	
	
	较完善
	12
	

	
	
	
	
	
	一般
	9
	

	3
	组织管理
（17分）
	人员配备
（9分）
	配置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等。
	3
	

	
	
	
	专业技术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技术工人应经职业技能培训后上岗。
	3
	

	
	
	
	定期开展农业技术、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方面的专项培训。
	3
	

	
	
	管理体系
（8分）
	建立岗位管理体系，成立产地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产地发展战略、管理政策和监督措施，明确管理责任人及各岗位职责。
	2
	

	
	
	
	建有生产管理体系，包括设施设备、投入品、废弃物、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生产档案的相关管理制度。
	2
	

	
	
	
	建有环境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保护措施（如轮作休耕、土壤保育技术）、水资源保护措施（节水灌溉、水循环利用技术）、农业生产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等。
	2
	

	
	
	
	建立示范推广体系，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以技术手册、明白纸、宣传栏等方式开展宣传推广，发挥产地的辐射带动作用。
	2
	

	4
	生产管理（30分）
	生产技术水平
（10分）
	建立覆盖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标准体系，按该体系组织生产。
	非常完善
	4
	

	
	
	
	
	较完善
	3
	

	
	
	
	
	一般
	2
	

	
	
	
	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体现技术先进性。
	非常完善
	3
	

	
	
	
	
	较完善
	2
	

	
	
	
	
	一般
	1
	

	
	
	
	推行绿色生产模式，采用生物防控、资源合理与循环利用等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
	非常完善
	3
	

	
	
	
	
	较完善
	2
	

	
	
	
	
	一般
	1
	

	
	
	投入品
管理
（10分）
	购买使用国家登记许可、证件有效齐全、质量合格的农业投入品。
	5
	

	
	
	
	产地应尽量减少化肥、农药、兽药等投入品的使用，促进投入品减量化：种植产地按照相关标准使用农药、肥料、农用地面覆盖薄膜等投入品；畜禽养殖产地按照相关标准使用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水产养殖产地按照相关标准使用渔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
	非常完善
	5
	

	
	
	
	
	较完善
	4
	

	
	
	
	
	一般
	3
	

	
	
	废弃物
处理
（10分）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分类管理、及时处理，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兽药、渔药、肥料、饲料等）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应达到100%。
	5
	

	
	
	
	产地应开展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促进废弃物资源化，其中种植产地开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畜禽养殖产地对病死畜禽及畜禽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实施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水产养殖产地对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尾水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非常完善
	5
	

	
	
	
	
	较完善
	4
	

	
	
	
	
	一般
	3
	

	5
	产品品质
（15分）
	质量安全
	产地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并宜严于其指标限值等要求，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应达到100%。
	5
	

	
	
	品质指标
	产地生产的农产品应具有良好的外观、营养、口感、风味等品质特征，其品质指标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中优级或等同等级的指标要求。
	5
	

	
	
	产品追溯
	产地生产的农产品应纳入国家或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并按规定出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其出具率应达到100%
	5
	

	6
	综合效益
（9分）
	经济效益
	通过提升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建立并维护产品品牌，提升产品市场知名度与美誉度，以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非常完善
	3
	

	
	
	
	
	较完善
	2
	

	
	
	
	
	一般
	1
	

	
	
	社会效益
	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及生产管理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发展。
	非常完善
	3
	

	
	
	
	
	较完善
	2
	

	
	
	
	
	一般
	1
	

	
	
	生态效益
	注重土壤及水资源保护，减少农业化学品投入，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非常完善
	3
	

	
	
	
	
	较完善
	2
	

	
	
	
	
	一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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